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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午後-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r C B L A N C O (古巴） 

出席者下列各代表中國、古巴、厄瓜多、埃 

及、法蘭西、印度、那威、大不列顚及北^爾蘭聯合王 

國、美利堅合汆圑、南斯拉夫。 

一 臨時議事日程 

(S/Agenda 467/Rev 1 ) 

一 ^ 過 譏 事 曰 程 

二 印 度 — — 巴 某 斯 坦 間 題 

(a) 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間題委員會席一九 

四九年卜二月五日爲提交委員會第三次臨 

時報吿書事致聯合國秘書長函 (S /1 4 3 0,S / 

1430/Add 1, S/1430/Add 2 及 S / 1 4 3 0 

Add 3)。 

(b) 加拿大駐聯合國常仟代表General McNaugh 

ton—九五O年二月三日爲提交其印度—— 

巴某斯坦間題報吿書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

函（S/1453)。 

三 安 全 理 事 會 專 家 委 員 會 * 席 M r F V Carda 

A m a d o r 所 提 關 , 印 度 代 表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臨 時 

事規則所提修:F*之報吿書 ( S /145 7 S/1457 

/ torr 1)。 

：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議事日程通過。 

三印度——巴基斯坦問題（續 

經 主 席 邀 請 巴 某 斯 坦 代 表 M ) k m m a d 

frulla Khan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坦間題委員會主 

席 C A Leg醒mon及該委員會其他委員就安 

全理事會讖席。 

主 席 如 果 8 1 有 人 反 對 我 們 對 印 度 一 巴 某 

斯#問題作一般訂論時，就株用連績傅譯法。 

在未請本人名單內第一位發言人發言之前，本 

人願A知理事會各代表，本人剛才收到古巴、那威、 

^職T國及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團所提的决讒案草案 

〔5/1461〕。 ^ 决 議 * 亨 I k 將 在 本 次 會 議 分 發 等 到 

理 事 會 各 代 表 及 當 事 國 代 表 加 " 研 究 向 各 該 國 政 

府 請 " ^ 後 ， 再 在 另 一 次 會 畿 提 出 論 。 

Mr S U N D E (那威）自從去年十二月安全理事 

會,新審議啄什米爾 Ik件W來，本人就注意事態的 

演變4：襄極度的小安。General McNaughton英勇 

的努力小能使印度和巴某斯坦的立場比較接近。這 

兩大國的關係上潰爛了的創傷每天流出毒素，醸成 

更厲害的爭執。 

於理事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〔第四五 

八次〕會議中，本人特別將General McNaughton ft] 

提集1提出 t t論。當時本人說，據本人看來，他提 

出的協議某礎顯然是很<^^牛的。本人龙目說，兩當 

事國對於這個和E們公齄的共同目櫸——自由公正 

的全民表决——相侔合的提案應小致有什麼異畿。 

本人爲在兩當事國未表示實見之前，試阖作絕對 

的、最後的判斷是很小智的，所W當時本人的陳述 

措 ; 特 爲 謹 愼 。 

在 那 次 會 ^ W 後 兩 赏 事 國 提 出 了 極 詳 盡 的 長 

篇論辯。卞們的聲述幾乎包括嗦什米爾銜突的各方 

面的間題。然而雙方着重之點在反覆論辯McNaugh 

t o n 提 的 利 弊 。 我 們 現 在 a 有 充 分 W 認 誡 ， 可 " 

就該提和兩當事國所持的態度發表意見了。因此， 

本人覺得，我們旣爲安全理事會W理事，便有在現 

階段明確直率表卡意見的責仟。蛾有這樣，珥事會 

才能^助赏事國擬成公平可行的解決辦法。 

本人曾留意脍聽兩當事國的陳述，而ByJ ' i l翼 

翼地對5^記紀加"研究〔第四六三、四六四、四六 

五及四六六次會議〕。本人也曾極力保持公正的態 

度 ， 避 免 ^ 早 受 到 任 何 論 據 的 影 響 不 管 它 說 來 怎 

樣的動聽。可是，現在是作最後判斷的時候了。本 

人對於誰的論據是達成公允而1%平的解决的最佳基 

礎一點，巳沒有任何疑間。那就是General McNaugh 

ton的論據。 

'General McNaughton 印度一一Kg斯坦問題的報 

吿書（文件s/i 45 3)Pjr載時日爲一九五0年二月三日。 

第四7'八-火會議&；rrt嗡M捣案係作爲文件分發0 



本人 i fe不是說Ceneral McNaughton的提案應 

由兩當事國接受不得加以任何修改。雙方均會對 

該提Ife提出修:iF5l?。 提集内的一部分規定也許還 

有改善的酴地。诅就各*要特點和解决該間題的辦 

法 來 說 ， 本 人 ^ ， General McNaughton的見解是完 

全正確的。 

General McNiughton的提衆，從顯然 jF確的出 

發 ^ 着 手 卽 印 度 及 巴 某 斯 坦 均 巳 同 奮 査 謨 瞜 什 米 

爾 邦 將 來 的 地 應 依 據 當 地 人 民 的 自 由 盲 志 予 W 確 

定。這項講首先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決饞 

象 的 第 三 部 分 〔 S / 1 1 0 0 第 七 十 五 段 P 簡 略 铱 述 

其後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讖樂 C S / 1 1 9 6 第 

十五段〕 2 内申述更詳。 t :不僅是印度一巴某斯坦 

間 題 委 , 會 艱 苦 構 成 上 述 兩 决 讖 * 內 的 各 項 協 中 

的一窜要部分，抑B是全部協^某礎。所有其他各 

項lasiiî和1：均有密切關聯。 

這不是說應將其他各項協讅棄 髁不瑚淸形 

巧相反。關於這點本人亦贊同Ceneral McNaughton 

的見解。在聯合國調停下兩有闢政府對各項某木 

原 則 大 i ï R 分 巳 達 成 協 i « 。 這 些 協 議 予 以 保 存 。 

我們《緊記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兩當事國發 

出停戰命令〔S /11%第十四段〕便是依據本人方 

才 所 說 的 聯 合 國 n i 度 - 巴 某 斯 f f i 間 題 委 員 會 兩 决 

r â案內的讒規定。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停 

戰協定〔S/1 4 30 Add 1 附 件 二 十 六 〕 具 體 地 在 該 

區割定分界線，亦係"同一協議爲根據，H_經併人 

同一撝5^之內。任何規避或削弱這些某本;^則的企 

圖，均足"危害聯合國印度——巴某斯坦委崤會厣 

盡艱辛始得建立的停戰狀態。 

委員會自IS爲了這個動盪局勢後來的轉變， 

上述協譏的某幾部分巳小合時 a , s 小 適 當 。 這 

是不足怪的。爲應付一個短短過渡時期而訂立的t# 

；€，如果擱fi了一年多"後還能全部適用，那才是 

奇蹟。這個間題不是數學上的t々等式，^是和在生 

長中、在變動中的人類有關的搠題。人類勢力的分 

佈小斷在變化中。 

—PT是本人爲協譏的要素和某本原則:16沒有 

受到什麼損害。這稗見解對於議的某礎——全民 

表决一更爲適用。如果雙方確有誠意，我們一定 

可W使所《到的損害局部化，並El可以擬定新的規 

定顧及改變後W局勢，來代替&時的各部分規&。 

聯介國印度一一巴基斯itî間《iS員*第一;r第二欢臨 

喊 g 書 （ 文 件 S / 1 1 0 0 i t S/ l l%)》文載安全理事會 jp 

式 紀 錄 , 第 三 4 f , 一九四八年H —月份袖編及第四年 

一九四九年一月份補編0 . \ 

可 是 ， 有 一 條 重 耍 條 件 是 須 注 意 的 。 新 條 文 

的宇旨 須和原有協議一致。兩當事國或其中之一 

如 果 堅 持 與 某 本 原 則 相 背 的 新 條 文 那 末 現 有 t a 

瀵的全部就會受到妨礙。最重要的原則——本人以 

爲這是値得袁述的——自然是査謨嚓什米爾邦將來 

的 地 位 應 依 據 當 地 人 民 的 意 予 " 確 定 。 

任何論據如果规避或漠减雙方同意的目標，則 

不 t a 不 切 現 階 段 的 需 要 ， 抑 B 足 W 破 壞 a 達 成 的 協 

議的實體。General McNaughton在他的提象内極小 

贊 成 對 巳 往 問 題 作 無 益 討 論 可 見 他 的 意 見 , 復 如 

此。 

本人承認，决定那些論據與尙待解决的間題, 

闢或無關，不一定是容易的事。tu删除若干與未决 

我們知羞，尙待解決的間題爲一九四九年八月 

五日决讖索第二部分所論的全民表决未舉行前的解 

除武装間題。該决議^的那一部分列舉若干業錚雙 

方接受爲铋讖某礎的原則協譏的詳細規定 尙待擬 

定 。 因 爲 後 來 事 態 的 演 變 一 部 分 原 則 不 夠 完 備 a 

不適用。在此榑原則由顧及目前局勢的新則代替 

以後，尙需加入必要的細則使這悃結構成爲一個 

不可割分的賴體。 

兩當事國如能牢記待辦工作的性《和*^所受的 

限制，是項工作當比較簡單。可是，如雙方越出當 

前 的 問 題 ， 堅 持 傾 向 於 推 翻 現 有 讒 的 某 本 原 則 的 

i 據 ， 這 ® 間 題 便 將 解 决 。 

本人認爲在這一重要方面雙方都有錯誤。目前 

似乎小是辯論Mahara j a關於併入印度的那封信在 

法律上的效力的時候，也不是提出論據"證明爲了 

經濟及戰略上的因素，或爲了當地大部分人民的宇 

教信仰關係，故應併入甲國而小應併入乙國的時候 

這 種 输 據 足 y i 破 壞 巳 達 成 協 議 的 * 要 原 則 ， 所 " 小 

但是不得當，抑a是有害的。査謨睹什米爾邦最後 

的命運，應由全民表决予W決定。 

本人願補充一點，構成全部協議某礎的這一原 

則不但有從兩當事國方面得來的約束力景， ï ï n f t 

更有其他重要性就决定嚓什米爾前途的觀點而論， 

；^!頃則是唯一符合現代民主扉《的解决辦法故有 

它的內在價値。 

我 們 應 ^ 緊 記 目 前 尙 待 解 决 的 問 題 蛾 是 應 株 

用什麼實際措施俾能在停 J l "攻截界線的兩方面解 

15^武装，W期建立適當愦勢，俾該F能由全民表决 

事宜耱監予"接管。所以，兩當事國廯$實地小再 

提出一一更不耍說堅持了——與此一目標不符或無 



闢的論據。在這個較狭的範園內，可以有不同的意 

見 而 在 這 範 圍 內 本 人 認 爲 紙 有 兩 種 雷 要 放 慮 ， 

可爲權衡雙方所提爭論的根據。一是儘速實行解除 

武装，一是分期解除武装以去P!^停11：攻&界線兩 

方面的居民在任何時期的S慮。關jfffr這一點，本入 

亦完全赞助McNaughton提集的主耍原則。 

最後本人再請兩當事國雷新钕慮它們的立場， 

澈底顧及它們依據聯合國憲章規定所擔承的嚴肅義 

務 W 和 平 方 法 解 决 國 際 間 的 爭 執 ， 務 求 I F 義 與 國 

和2|：及安全不受危害。兩當事國如抛棄爭取和平 

解决的努力定將造成無人能逆料其結果的不幸情 

勢。m, McNaughton提案巳明白指出達到公允光 

榮 解 决 的 坦 ^ , 這 種 情 形 將 倍 見 不 幸 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國 ） 安 全 理 事 

會各代表也許還可憶及在十二月二十九日〔第四五 

八次會瀵〕就這個問題作簡略辯論的時候，本人陳 

明英聯王國政府的態度，並指出本國政府普逼贊助 

General McNaughton向兩當事國提出的提案。本人 

小打算在這裏再度申述本人當時所提出並經本國政 

府全部贊可的Sir據。本人頃奉本國政府之命，根據 

PU度及巴《斯坦兩代表向理事會所作陳述，提出若 

下補充意見。 

在座各代表乂定同奮這個問題是大家所關切的 

雷耍問題，我們廒W大無畏精 I i > | »採取我們 i l '爲 JF 

當的行動，St求解决方法。各位代表都希望維持或 

提高聯合國和安全理事會的權力及威信。我們乂肩 

竭力使雀聿所載的道德典則發生效力。世界各地男 

女人民將他們的希望寄在我們的身上，我們馘應 

盡 力 履 行 我 們 的 責 任 免 令 他 們 失 镇 。 

安全理事會審讖咪什米爾間題至今巳逾兩年。 

璁 事 會 本 身 及 聯 國 印 度 — — 巴 某 斯 坦 問 題 委 R 會 

都做了許多工作。現在雖然還沒有解决的辦法但 

這些工作卻不是沒有結果的。目前巳有一部分的協 

遘。這部分協讒雖不如我們,^或預期的大，但任 

何 協 譏 如 可 能 爲 求 解 决 的 根 據 則 我 們 在 未 摒 棄 

是 項 協 ^ 的 任 W 要 素 以 s u 乂須一再加以钕慮。 

本人沒有說我們應持一成不變的態度。我們 

要在這裏大公無私地處理向我們提出的間題當然 

應顧及一切有關事態的演變。但欲求理事會在目前 

及將來有效地執行職務我們乂領堅持各方面尊重 

理 事 會 的 威 權 不 得 將 它 的 建 譏 棄 置 不 理 。 

理事會內目前有重新提出關於這個問題的巳往 

史實的趨势其提出方式對护和乎解决顯然沒有什 

麼弑助。擬定和平解决辦法是我們的責任。本人察 

覺 這 種 趨 勢 所 " 一 開 始 便 發 表 " 上 言 論 。 G e n e r a l 

McNaughton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的聲=«?6中表亍如欲 

從法律或賸史的觀點肴手解决這個間題則 i^-^^對 

許許多多褸雜細節加"審査。追査巳往史實誠非本 

人所願。 

巴某斯坦代表曾說咪什米爾爭端龙不始自一 

九 四 七 年 十 月 ^ ; ^ 人 民 的 侵 入 J È 聲 稱 戦 事 的 發 生 

係在Mahara ja無故攻撃回教人民時開始。如欲確 

定造成目前情勢的最初責仟應由誰擔負一定得對 

巴某斯坦這種陳述加"調査。本人不願對這棰陳述 

發 表 任 何 意 見 但 我 之 所 " 提 及 這 點 就 是 要 證 明 

重提這個事件錚詳情所引起的危險。本人 Idl爲我 

們如針論與這個問題的實際解决無直接關係的各論 

m或有忽略我們的異;ÎF g 標 的 危 險 。 有 人 * 張 各 

項提應根據巳往事實加 W 審査。這種方法在許多 

談 判 中 均 可 適 用 。 但 我 們 應 緊 記 在 目 前 I t 形 如 

我 們 能 達 到 我 們 的 目 標 " ~ 就 是 說 使 嗦 什 米 爾 人 

民能自由表達意願據此以决定査謨咪什米爾邦的 

前途——那麼所有已往史實都是與本間題小相干 

的 本 人 希 望 從 此 往 事 小 究 。 

我 們 目 前 3 論 的 ， 實 際 是 一 個 機 械 問 題 卽 應 

怎樣iplfe俾當地人民能自由表7f意願。印、巴兩方 

對於使瞜什米爾人民表示盲見的程序，巳表贊同。 

卬度及巴某斯坦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內的陳述似與 

General McNaughton提！！S 〔S/1453〕第一段（a) 、（b)、 

(c)三分段所開目標完全一致，本人對此，實殊欣 

悅。 

讓我們再看看第一段的規定。（a)分段論及該 

邦的將來應由自由公;ÎF的全民表决予"决定。小但 

這樣該分段3fe规定全民表決應儘早舉行。本人再 

說 一 逼 應 儘 早 舉 行 。 （ b ) 分 段 鄭 , 指 出 雙 方 政 府 

願根據居民自由表示的意願解决這項爭執。在業經 

「11、巴政府同意的這兩分段內我們有一個最,要 

的原則。雙方政府均承認人民的意願是最後的决定 

因素並同實儘曱給予當地人民W自由表亍其意願 

的機會。 

漠 視 有 關 法 律 論 點 臧 非 本 人 的 * 張 。 但 我 們 

能說目前瞎什米爾由誰管治的問題可"影響該邦人 

民的希望和志願喁？此外，還有部隊的解散和駐紮 

的問題。那一個當事圃願冒阻礙人民自由表其意 

願的罪名？那一個當事國因堅持在此時或彼時解散 

這個或那個P节隊而堪讓目前的僵局長此宕延下去？ 

我們紙要提出這些間題便可以知道如何解答。 

mm當事國又怎樣能覺得堅持上述論點是îF 

當 的 呢 ， 這 些 論 點 旣 無 濟 於 事 ， 而 H J R 足 阻 礙 當 



地人民单B表亍其畲願。連遲不行是危險的。在目 

前的It形，延遲1fe小是一種良方。不特不幸的査謨 

咪什)K爾邦，抑8_賴個印度大陸:ÎF爲疱疾所纏搔。 

除非立卽採取具體行勖，目前的瘤疾或將不治。難 

道有人願意讓這些法律論點妨礙進展嗎？這些法律 

論點與本間題的關係，是很成疑間的。我們又祇要 

提出這個問題便可W知道如何解答。如果需要仟何 

保障或保證這些保障或保證可W由聯合國提供。本 

人想不出有什麼理由小許我們採取乂要的行動。 

本人願請理事會/4意印度總揆所發表的某些言 

論。這個偉大政治家的見地是人所共仰的。他在一 

九四七年十一月間說 我們巳宣吿咪什米爾的前 

途，最後應由當地人民予以决定。我們不特向咪什 

米爾人民抑6_向世界提出是項諾言。Maharaja亦表 

示贊助。我們决不也不能收回我們的諾言。印度 

耱 揆 在 同 一 聲 明 中 3 É 說 一 俟 瞜 什 米 爾 巳 無 入 侵 

者後，我們的P $隊便再無留钭該地的乂要瞜什米 

爾的前途卽操諧當地人民之手。這些是一個髙尙 

賢能政治家所說的話。我們不應爲次要的問題所蒙 

蔽 致 完 全 忽 略 了 這 些 原 則 。 

印度耱揆的諾言目前巳逐漸實踐。經兩當事國 

同 意 後 本 組 織 a 推 薦 世 界 知 名 人 士 爲 全 民 表 决 事 

官耱監。此外，兩當事國並同意由本組絨所推薦的 

人士執行若干職務，包括留守該邦軍隊的最後處^ 

事宜在內作爲讓備全民表决的初步。本人餺爲這 

些都是達到最後解决的重要步驟，並覺得我們沒有 

3F當的理由SB不能依循至今一向採取的途徑完成我 

們的任務。本人認爲在目前這個時候，理事會對 

於這個間題應採主動步驟，各代表磨坦白指出他們 

W 爲 t 梯 可 " 打 開 目 前 的 僵 局 ， 怎 樣 可 弑 助 遽 成 

他們希镇雙方均可接受的公允衡平的解决辦法。 

General McNaughton的提I5s未爲雙方所接受本 

國政府至覺失望。據本國政府的意見，這些提案概 

括地提供一個足爲^速公手解决這個問題的根據。 

對General McNaughton提的 f t論經過使我們抱持 

了極大希^,但兩有關政府的答覆證明我們的企§^ 

巳不克實現了 。本人小得不承認我們得知此種情形， 

極覺可惜。 

理事會目前應擬定其他方法，俾原有計劃得付 

講實行。經本人於本日下午狻表聲述後，本人"爲 

大家對英聯王國的態度當不致再有疑問。本代表圃 

於力去數天曾與其他若干代表圑商談，並參加提出 

一個聯合决議桊草象〔5/1461〕。該决議案草案於本 

日下午提交理事會審讖。本人願各位明白本代表 

圑"爲S决議集草Ife內的程序，街於儘早實行兩當 

事阈間關#^截*人芪意願的現有協定當有碑助，1È 

根據是項了解，與其他原提Ik人聯同提出該决議衆 

,1據本人的盲見，印、巴兩政府巳同意竭力徹 

底合作，等備適當辦法，俾當地人民能參加自由公 

允的全民表決1^丄民*方法表^其意見。因此，雙 

方政府應盡力實行聯合阈印度——巴某斯坦W題委 

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譏案内所規定的辦法。 

至护解？？^武装間題 General McNaughton贫建 

蘸應在紐約對其提Ms第三段所開的各項問癍達成 

議。理事會各代表當可l4f目前這個决譏Ik草lk， 

未 依 G e n e r a l McNaughton的建議。如理事會决定 

委派該决讒Ils草Ik內所論的代表，本人,忍爲應由該 

代表自行决定他準條株用的程序。木人1È希!^他能 

在紐約開始談判。 

最後，本人請理事會和兩當事國贊同這個决譏 

,箩集。當然，任何一方或甚至雙方也許覺得該决 

議^草案內有應予更改之處。企圖調和兩種不同觀 

點的任何努力一定都有這種情形。伸-本人相信兩 

當 事 國 定 可 在 該 决 譏 阜 ^ 內 察 悉 安 今 理 事 會 各 代 

表是誠誠意地;《求公平而有效的提象。兩営事國 

閫的關係久巳因這個問題而致惡化。本人希镇我們 

IF走向解决之途。可惜這小是兩當事阈間唯一的爭 

執。但這個問題如能满盲解决，貝I】其他閬題自可迎 

刀Ifi]解。雙方現巳同意最後的解決辦法，臧因對怎 

樣可得到這稗解决的盲見不同，致引起稽延與困 

難。本人竭誠希望理事會目前的辯論可W消除這些 

分歧W意見。 

Mr C H A U V E L ( 法 蘭 西 ) G e n e r a l McNaughton在 

安全理事會主席任内，依據理事會一九四九年十二 

月十七日的決畿is 〔第四:ff七次會譏〕，努力調解， 

本代表圑曾"最深挚的同 I t ，注盲General McNaugh 

ton的努力。卽在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任 滿 後 法 

國代表圑仍鼓勵他"理事會代表的資格繼績努力。 

所以，本代表圑對於General McNaughton的工作報 

吿，曾仔細地加以研究。 

這位秉正無私德高望重的長者的努力，又再爲 

慣見的障礙所阻，本代表團至覺失^。 

- -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印 度 代 表 來 件 〔 S / 6 2 8 〕 請 

安全理事會審議査^瞜什米爾事件，至今行將二十 

六悃月。聯合國對這個問題所採的行勖+要的計有 

四項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〔S /654〕 

及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〔S/726〕的决議案設 

立聯合國印度——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，龙規定其 

委員人選及職權，<W及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

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讃案。^委員會並决 

四 



定 分 三 個 階 段 解 决 是 項 爭 端 停 I k 敵 對 行 爲 解 昤 

所 有 關 係 地 P S 內 的 武 装 ， 實 行 休 轔 舉 行 全 民 表 

理事會收到這個問題至今a有二十六個月，印 

度——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通過第二個決議*也快 

要十四個月。可是，目前的情勢t様呢？ 

兩當事阈對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 

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譏象巳表同意。一九四九年一月 

一日實行停11*敵對行爲。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

雙方同意確立停止攻襲線〔5/1430/Add 1，附件二 t 

六〕。兩當事國接受全民表決的原則 I fe同意委派 

Admiral N.mitz爲全民表决事宜耱監。如此而巳。換 

句話說，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畿秦內規定的三 

個階段中祇完成了第一個階段——停止敵對行爲。 

在另一方面對於締結休戰協定一事——實際上這 

乂須"解除武装爲先决條件——1fe無任何進展。同 

時雖巳委派 A d m i r a l Nim.tz爲全民表决事宜耱監, 

對於舉行全民表决一事也沒有什麼進展。事實上， 

解除武装問題在 f t久"前巳成爲一切工作的主要障 

礙。這裏所說的，小是解除武装的原則，而是實行 

解除武装的方法。 

我們如果將所牽涉及的各種利害加以放盧，便 

知道=1^要癥結是査謨瞜什米爾邦在政治上應誰屬的 

問題。這個問題和當地人民有切身關係。本人順便 

铺 充 一 點 無 論 這 事 件 將 來 如 何 解 决 ， 我 們 小 能 

把難民問題撇開不理，我們應顧盧到怎樣讓他們參 

加全民表決和將來怎様安置他們。因爲各稗理由， 

這個問題顯然和要求合倂這些地隔的兩國也有利害 

關係。這兩國便是印度和巴某斯坦。 

可 是 木 人 賴 強 調 一 點 無 論 印 、 巴 兩 國 對 

於 爲 它 們 各 自 的 要 求 辯 護 ， 如 何 重 視 它 們 浪 放 

慮一個更重要的利害問題——卽停止銜突。這次銜 

突事件將它們分爲兩大壁壘，彼此抗拒。這兩大國 

最近才獲得全部主權，地位改變以後，面臨着各種 

龃織問題，在政治、經濟和財政i方面均需加W調罄， 

rfff竟將t們的力量消耗於爭鬭之上，鑒於目前亞洲 

及世界的狀％，此舉誠屬不可®譏。因地理閼係這 

兩阈將來乂省圑結一致，但這次爭鬭不特破壤它們 

巳往的圑結，抑a危害及它們將來的圑結。這兩個 

國家均屬於同一主權國集團 i_均爲聯合國會員國， 

難道不知它們自身的更高利益，和國際 f f t t會的利 

益喁？ 

這悃fftt會——我們在理事會內代表着的國際fftfc 

會——紙希望肅淸這個困難的、危險的It勢，從世 

界地圖而a從該地圖上的這麼雷要的一點，消除這 

個足以釀成暴風雨的多難地！^。木人覺得沒有什麼 

原則可"和這樣重要的論點相抗衡的。 

印 度 政 府 聲 稱 , 它 的 立 場 是 " 法 律 爲 根 據 的 。 

它同意全民表决，認爲目前控制東部及北部地 

的當局爲非法政權，拒絕予"承認。據印度政府的 

意 見 全 民 表 决 乂 顇 在 S h e i k Abdullah的唯一權力 

下的統一國家裏舉行。除了違抗人民宥願是非法的 

這一事實，暫置不論外瞜什米爾目前似不特爲兩 

佔 領 當 局 所 所 割 抑 a 因 當 地 有 兩 個 政 府 而 致 被 分 

爲兩部。該兩政府都是爲了反杭Maharaja政權而Ife 

立的。在印度方面，Sheik Abdullah " 民 主 原 則 爲 號 

^ 經 過 多 年 奮 鬭 飽 ! ^ 監 禁 滋 味 奪 取 了 政 權 。 另 

一叛徒Mohammed Ibvahim Khaw方揭||同一原則， 

在其管治下的地內，徵集民兵三十二營，與Sheik 

Abdullah對抗。 

在這種情勢下，我們的立場是很明顯的。聯合 

國蕙章早就替我們决定了我們的立場。當地人民的 

命連應由他們自行决定。他們須在小受任何膠力 

的條件下决定他們的前途。該兩隣國木應同盲這些 

條件，倂目前旣無铬譏，蛾能再將這個問題交與木 

組絨，由本組絨負賓解決。本人覺得對*^此點：ÎÈ無 

可反對之處。本人深知雙方的称願尊》當地人民的 

意願，本人對此絕不箧疑。聯合國祇*間題可得解 

决，並不堅持仟何特殊解决辦法。聯合國客觀公ÎF 

的立場當是査謨喀什米爾邦人民和印、巴兩國政 

府的最佳保證。 

這是法國代表圑對這一事件切實依循的途徑。 

據本代表圑的意見，如欲完成其餘兩個階段——ill 

將全B$地區割爲非武装區實行休戰，W及實行全民 

表决——乂須依循這條途徑。 

我們以後將再就聯合國應W何種方法應付舉行 

全民表决時的 I t勢一問題加"辯論。我們今日所 

論的，祇是籍解除武装"實行休戰的問題。實行休 

戰是General McNaughton -切努力的目標，也是他 

向兩當事國提出的各項提案的宇旨。本代表圑?g爲 

這 些 提 是 異 ‧ ̂ 合理的。這些提^在有關工作階段 

中，顧及一九四八年-月二十四日法國代表在理事 

會內（第二三五次會議)所列舉的下列三條件 

一所有外國軍隊應卽撤離咪什米爾邦。 

二 凡 屬 ^ 邦 居 民 不 分 種 族 一 一 印 人 或 回 人 

——應回原籍。 

三 設 立 獨 立 的 行 政 機 關 機 關 不 得 向 當 地 

居民施行任何懕力，ft須絕對保證當地人民得自由 

投蔡。 

五 



木人再說一逼這就是雙方對上述提 I k的保留 

使法國代表PS異常失^的輝由。這些保留至今仍爲 

實 行 上 ^ 提 卖 的 障 礙 

本代表圑今日紙能請理事會和兩當事國對這些 

提 I k 重 新 加 " 愼 重 攻 虜 本 代 表 圑 請 兩 當 事 國 力 

mm,俾聯合國各會員國所保證維《H爲兩當事 

阈於本衣爭執明白贊助的各項原則最後在解决這個 

Mr GROSS (美利堅合衆國）木人願首先聲明本 

代表圑絕無保留，完全赞同那威、英聯王國及法蘭 

西三代表在木曰下午所發表的言論。 

自翻英屬印度割分爲兩個新建國家以來印度 

及巴某坦t f f l的閫係因種種問題致《挫折。査謨瞜 

什米爾事件不過是這离多問題中的一個。珲事會當 

可憶及印度F—九四八年一月將咪什米爾事件提交 

本機構〔S/6 2 8〕3時巴某斯坦也提出了三個其他問 

題〔S/646及S/646/Corr 1>——卽朱拿加（Junagadh) 

邦問題，旁&普（Punjab)屠殺移民事件，和由於印、 

巴閱若干邊界ta定所產牛的困難。當時理事會决定， 

所 有 這 些 問 題 均 有 迚 帶 關 係 什 米 爾 事 件 的 解 ^ ， 

可W打開圓滿解决其他各項問題的途徑。木國政府 

認爲這是一項朋智的决議。 

此後有什麼狻展呢？印、巴兩國問的爭執小幸 

愈來愈多，愈來愈擴大。這兩個國家目前正從事經 

濟戰爭，兩國閱的貿易幾巳完全停頓。其他如旁 

普河間題，遷徙的人民的財産問題等等仍懸 I fh未 

决 槪 括 來 說 印 、 巴 閫 的 關 係 顯 然 惡 化 了 。 

這是很嚴重的。四萬萬人的，11途都受到影響。這 

些 人 民 在 兩 年 丰 " 前 才 A 行 管 理 他 們 新 建 的 國 家 

抱着希望來改善他們的經濟 i t會狀^。化他們的希 

^ 卻 受 印 、 巴 間 持 久 的 緊 張 局 勢 所 延 阻 使 他 們 不 

能將才幹和精力集中於建設工作。 

但目前的It勢也有一面是比較明朗的。F ¦î、巴 

兩國的領袖知道兩國間的爭執將要阻橈兩國人民的 

合 法 願 望 。 他 們 - 再 官 稱 這 些 爭 執 乂 al去除，而 

a必翁W和平方法來解决。所以，本理事會可W確 

信 ' I I 方 政 府 對 於 設 法 解 決 它 們 的 爭 執 - 定 努 力 不 

懈。安全理事會和 W B Î I ̶梯目前巳準備協助 t 們。 

如兩當事國得本理事會的協助，能找出解决啄什米 

爾事件的辦法本國政府相信印、巴兩國秉其善 f， 

一 定 可 " ^ 速 找 出 方 法 來 解 决 其 他 爭 執 。 

題 也 許 從 它 所 得 的 許 多 經 驗 大 體 上 得 到 - 個 通 則 。 

遇到爭執事件宥起武力銜突，安全理事會的第一歩 

工作是;^求停It敵對行爲。兩當事國乂須停111戰爭。 

這就是說停火和確定停火的界線。遇必要時，理事 

會應用對付巴勒斯坦*件的方法，切實執行憲章第 

七章的規定，力求戰事的終11"。 

可是，停大不過是治檫的方法。停火是在爭執 

超&沸點"後，使雙方赏事國冷靜下來的第一步 

要措施。理事會得來的經驗，證明如小^速株取其 

他 步 驟 ， 求 水 久 解 决 ， 兩 営 事 國 的 ^ 度 不 久 又 將 

71髙。 

戰爭停 I I "W後第二^是將敵對都隊彼此分開， 

一於乂要時 j f e可逐漸减少。這 

一措施逐漸展開，停火線上的情勢逐漸和緩，^線 

的重要性也逐漸減低。：)^是需要有較爲永久的辦法 

如巴勒斯坦問題中的休戰協定，和印度尼西亞問題 

中 R e n v i l l e 協 定 〔 S / 6 4 9 附 錄 X I 〕 内 的 休 戰 條 款 

等。 

十三個月前舉行的關,印度尼西亞間題的新德 

里會 iâ，巳確認從上述情形和其他頻似情形所得經 

驗的價値。 

訓。第一 

時措施乂镇跟着在政治上謀求永久解決。第二訂 

定休戰協定和確立解除武装計割 *^44要時雖可由安 

全 理 事 會 策 動 在 政 治 上 謀 求 永 久 解 决 是 當 事 國 

專有責任。雙方的脇議和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。 

至於我們目前審譏的間題，印、巴兩國已同意 

採用上述一般步驟。因聯合國印度——巴某斯坦問 

題委員會艱苦努力及兩當事國合作的結果雙方政 

府對於解決辦法的若干根據巳表同意。這些根據载 

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:^ 

參 閲 安 全 理 式 紀 錄 , 第 三 ^ , — 九 四 八 年 十 一 
份 袖 編 , 文 件 S / U O O ， 附 H 二十八0 

同 J l , 附 什 六 0 

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兩决議集中。 

該兩决譏M?所據的#則爲停I卜戰爭，將該邦劃爲 

非武装區，W使當地人民;*活回復港態，喀>H米爾 

的意願相符。一九四年一月一日由印度主勖，雙 

方政府擬成停大辦法同年七月間雙方確定停火線 

第 一 項 原 赠 得 實 現 。 

雖經聯合國印度——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努 

力fei及General McNaughton最近的努力，兩當事國 

對护將該委員會决讒案內所論的解除武装階段付諸 

實行一事，不幸仍未能達成協饞。雙方對於這次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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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决讖IfeB節第一部的規定，雙方不得在査謨 

啄什米爾邦內增加其軍事力量。但我們不能說仟何 

一 方 面 守 這 規 定 。 

不錯，八月卜三日的决譏ife並未提及自由軍隊， 

亦未提及在什麽時候怎樣加"處理。但印、巴兩國 

對於這個問題的観點實際上有什麼不同呢？在一* 

面，我們有巴某斯坦政府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的 

官言〔S/1 4 30/Add 1,附件四十九〕，内稱該展軍隊的 

處置問題，應由印度——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及全 

民表决事宜耱監依據該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

决議Us第四段(b)分段的規定與地方當局會商决定 

之。敝代表圑認爲這賓宣言巳保證自由軍隊將在全 

民表決舉行前撒^或解散。在另一方面，我們有印 

度政府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的備e錄 〔S/H30/ 

Add 1，附件四十八〕。該政府在慷錄內官稱 , 

休戰定簽字後，必須立卽開始 t t論撤:《â或解除武 

装 的 辦 法 及 計 劃 。 

所以對於自由軍隊應予處理且應在全民表决 

舉行前辦妥一點，雙方盲見似頗相同。徜確有此種 

I t形，雙方政府如能對自由軍隊應於何時開始撤退 

及自由軍隊撤退後經A若干時閱再舉行全民表决兩 

點達成協譏，則上項問題極易解決。如雙方確有 

誠 意 這 當 然 小 是 難 事 。 

軍隊撤^間題時阻礙雙方達成協議的第二個因 

素。軍隊撒離瞎什米爾邦問題竟致引起爭執和誤會， 

是誠不幸。巴基斯坦*張，巴某斯坦ÎF規軍的撤退 

應以巴某斯坦政府可"接受的計劃爲根據，巴基斯 

坦 JF規軍應與印度軍隊力同時撤退。而印度方面 

則堅持印軍撒^的時間及步驟"及留駐該邦的印軍 

數目應爲該委員1 

稃，遂致«這-爭點過分重覦，很像査謨喀什米爾 

邦應併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問題端賴雙方軍隊撤退 

的方法和適赏時間來决定似的。事實上，各項撒軍 

提集均以保證有關地區的和平及秩序爲宇旨，完全 

不影響及最後歸倂一問題，雙方政府對此均十分淸 

楚。印度——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於-九四九年四 

月十五日〔S/U30/Add 1附件十七〕，向印、巴兩 

國政府提出闢於實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讖Ik 

第二部規定的提Ik時，提出一撤軍時期表，似&踏 

上解决間題的JF確途徑。敝代表閱認爲至今這還是 

隊通用的撒軍時間表。目前我們要效慮的不是誰先 

撤退的間題，而是採取什麽實際措施的搠題。 

最後還*保衞及管治北部地區的問題。關 * fr這 

一 點 印 、 巴 兩 國 各 提 出 互 不 相 容 的 要 求 致 使 印 

度——巴某斯坦問題委H會處在極困難的地位。該 

委員會在第三次酶時報吿書〔S/U 30〕第二七三段内 

曾明白申述其拒絕接受印度的要求的理由。該段, 

文如次 

邦政府權力不伸受到威脅迨至一九四九^一 

月 - 日 瞜 什 米 爾 邦 政 府 在 ^ 展 的 權 力a全 消 失 。 印 

度軍隊如開入停火線"北地區，將不免*新引起戰 

爭。爲此，本委員會可镇印度政府顧含休戰時期完 

全騸於臨時性皙，自願放棄其要求，W待舉行全民 

表决的籌儋工作完成後，是項要求不久當可有所决 

定。 

敝代表圑識向印度政府作同一阵籲。JF像撤軍 

間題的情形一般，此舉對於北部地區所有權最後應 

誰屬的鬨題，龙沒有什麽影響。我們希望那一點可 

"由全民表决來解决。理事會目前的任務是防丘戰 

事再起和鬵備舉行自由公;IF的全民表決。 

有人說，安全理事會在請印度向巴某斯坦譲步。 

也有人說，理事會請巴基斯坦向卬度譲步。安全理 

事會並泫有這樣做。安全理事會不是一個錚紀也 

未設法折衷解决或替雙方作成賣買。如果理事會萬 

的請印度或巴基斯坦讓步，那麽 jfe不是向巴基斯 

坦或向印度譲歩，而是爲了全民表决而譲步。這是 

我們的主耍論點。敝代表圑於開始時便*張)fiS有自 

*5^JF的全民表决才能提供和平的最後解決辦法， 

來解决這個阻礙亞洲兩大民族閫友好合作的不幸爭 

端。 

關於古巴、那威、英聯王國及美國四代表今日所 

提 的 决 議 案 草 I k 本 人 顔 說 明 - 點 本 人 的 陳 述 是 在 

未收到該决議Ife草IkW前準慷的。各代表當可注意 

到本人曾提到該决畿Ik草Ik及General McNaughton 

提Ik内的某幾點。本人於認爲必要或可有禅助時， 

將再對該決譏Ik草案發表意見。 

主 席 如 無 異 簾 理事會f次會議將护二月二十 

八日屋期二午後三時畢行。 

(午後五時五十五分散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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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事件的法律及技術方面的問題意見相左此一事 

至少是阻礙雙方達成協讒的一部分原因。例如，印 

度以爲在法律上，査謓瞜什米爾邦巳倂入印度，所 

J^Jl它的立場一都{9»"此種法律上的持論爲根據。在 

另一方面，巴某斯坦不特反對此稗持論，並指出若 

干地理、錚濟和宗教上的理由W駁斥印度的要求。 

開始審譏此一案件"來，大家都知道兩當事 

國如欲獲致永久的解决辦法，ai須從廣泛的政治上 

的 議 着 手 。 兩 赏 事 國 早 巳 接 受 了 一 個 原 則 ， 同 f 

査謨瞜什米爾邦的歸倂問題磨根據赏地人民的意願 

予"决定，1è由安全理事會主持自由公正的民意調 

査。所"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印度——巴某斯坦問 

題委員會雖自始至終留意脍鹅雙方就這些法律及技 

#方面的問題所發表的論辯，t曰因上述理由，它們 

一向採取一貫立場,認爲它們對這些問題的決定是 

不4^要的，而fl也無助於此一事件的公；ÎF解决。因 

此，我們如要在現有協r義範圑內；3^求解决辦法則 

磨避免對這些問題作無益計論，集中注實於目前和 

將 來 的 各 項 切 間 題 。 

我們在審議解除武装問題時，ai ^ 緊 記 上 述 各 

8»， W爲我們的指導。解除武装一事對於兩當事國 

的 權 力 和 耍 沒 有 什 麼 影 響 因 此 也 不 必 以 它 們 

的權力和要木爲根據。伊解除武装是解，這次爭端 

所必需的先决條件。幸而兩當事國巳同意劃瞜什米 

爾爲非武装區，安全理事會^助兩赏事國解决爭端 

的工作因此赂覺容易。目前的問題小是應小應解 

武 装 而 是 怎 樣 實 行 解 除 武 装 。 

我們目前審議的决議Ik草案，就是向安全理事 

會提出這個當前的重耍目檫該決讒 Ik草 i £係由本 

代表圑;>4同古巴、那威及英聯王圃等代表圑提出。在 

目前情形T,安全理事會似應依1¥該決鼷涂隼 I t所 

提辦法促請兩赏事國對可"實行的解除武装計割， 

：â成協讒，並將這個計割實施，JW爲進入決定^邦 

人民意願一最後階段的必要初步。安全理事會更應 

履行其貴仔，提供辩助雙方達成協讒的方法，這就 

是委派代表一人，纔績執行理事會及印度一一巴某 

斯坦間題委崎會所開始的工作。該代表jfe負貴監督 

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向 兩 當 事 國 所 提 關 解 除 

武 装 的 各 項 提 ^ , 小 幸 未 爲 印 度 政 府 所 接 受 。 據 我 

們的意見這些提集所據的各項原則是公平合理的。 

英 聯 王 國 、 那 威 、 古 巴 及 美 國 所 提 的 决 讖 , 草 促 誠 

印、巴兩國政府根摅這些原則摒定並賁行解賒武裝 

計割。 

Ceneral McNaughton提案的某本原 ,1】是在停 

火線兩方面軍隊的數目，應W撒退、解散或解武 

装的方法，並以在仔何時期不致引起停戰界線兩方 

面居民恐慌爲條件分期減少。tt方箄隊應儘鼉减少, 

至足W锥持安全"及當地法律及治安爲度。审隊的 

數目及分佈情形，應不致妨礙當地人民全民表决 

時，自由表^其盲願。這個原則16未爲那一方面所反 

對。 

還有一個某本原則是解除武装問題乂須作爲 

雜個問題同時全部解决。各代表當可情及，印度—— 

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的兩决議^原主張停火線"西 

的地方部隊W及印度方面的地方部隊應1^1?後犟行 

全民表决時再行解决，在休戰期中印度及巴某斯坦 

ÎF規軍撒退時，普緩加"處琿。分期處瑯一事，後 

來成爲該委員會於1«求雙方對解武装間題達成協 

議時所遭遇的一大困難在該委員會調解期間印度 

曾官稱，停火線另一邊的地方部隊應在印度IF規軍 

撤退時同時遺散。 

解i涂武装應在—個階段內完成，不鹰依B«印度 

̶̶巴某斯坦問題委,會的主張分兩期實行。這稗 

觐 含 符 合 我 們 所 以 要 將 咪 什 米 爾 劃 爲 非 武 装 ! ^ 的 

主要理由，卽在仟何時期减低逾越停火線重起戰事 

的可能。故所採步驟，麽令咪什米,邦;《f^解除武装 

階段結束時再無具有攻擊力景的軍隊。 

Ceneral McNaughton提 | fe更"另一個原則爲根 

據，卽"-個協調得宜的解 l î f^武装計劃適用於該邦 

所有地區，包括停火線"北的地區在内。木國政府 

認 爲 這 個 原 則 也 是 : Î F 確 的 而 目 與 仟 何 解 武 装 W 

割的4^要目標相符。印膺̶̶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 

關於北部地tSi的各項結論是很明確的，而H據我們 

看 來 是 很 合 理 很 實 的 。 該 委 , 會 & 論 稱 印 

度軍隊如開入停戰界線W北地氍，將小免甫新引起 

戰 爭 〔 S / 1 4 3 0 第 二 七 三 段 〕 。 

該委員會報吿書内績云。 /1
4 3

0，第二七五段〕 

"今日北部地展的It勢rfi î論卬度軍隊如派兵 

"If守目前印；！佔領展W外仟何地匾，卽將造成印度 

政府瞵大軍事活勋範園的事實。伊這可不-定â "有 

軍事力量巳見增高的啻©。 II方政府均巳同意不再 

提髙其軍事力景。 

本 人 再 引 , 該 委 , 會 轵 ^ 書 次 一 段 

七 月 K a r a c h i 軍 事 會 i « 解 決 了 停 ' 人 線 

问 《 。 該 線 目 前 業 巳 鈿 定 、 巴 I * 國 接 受 。 該 

線 爲 今 日 防 止 戰 事 重 起 的 保 證 在 一 月 " E B 决 議 ^ 

內所論It形未實現及査謨IS什米爾邦未回復常旌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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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印、巴兩圃政府務須切實予W遵守。雙方軍隊 

不得越過該線。 

據我們的意見建議兩當事國接受一項原則以 

增強其對停入線的鼸誡，提高該線的憒値，並防範 

雙方擴大軍事活動範圑，這項建讅顯然是公平合理 

的，而a是本理事會各代表的貴仔。以和平方法解 

决爭端爲本理事會任務之一。 

該委員會未在其報吿書內特別論列解除武装期 

中瞎什米爾p ;的臨時行政當局間題我們小應從這 

一事實作任何推論。該委員會結論旣云准許軍事活 

勖擴大至巳確定的停火線外，對於全民表决事宜並 

無裨盆，廖於行政當局的更易顯然有賴於軍事活動 

的 慷 大 ， 或 引 起 軍 事 活 動 的 危 險 我 們 可 " 合 理 假 

定;^委員 t tg爲不乂提及該ÇTi行政當局的更易間 

題。 

本人現在願ni:論「》决議ME亨象內另一部分。該 

郎分所？ IT爲委派聯&國代表一人於將來判巳有結 

果 時 ， 協 助 擬 訂 解 除 武 装 計 劃 督 該 計 劃 的 實 

施。本國政府方完全贊助這-點。 

該委員會緙愼*放慮後，ES爲兩當事國間的一 

切 • • T N 和 會 商 目 前 " 由 個 人 主 持 爲 最 有 效 。 

General McNaughton贊同龙採用;^委員會這項 

建？^。如欲履行安全理事會授與上文所論代表的責 

任J4=Î貝與兩當事國政府小斷保持最密切的關係。這 

種關係麼建築在彼此的了解和信仟之上。個人較易 

取得與锥持彼此的了解和信任。本人當然小願輕威 

委員會和兩當事國政府間的闢係。本人紙想強調 

" T 一 事 實 個 人 較 易 維 持 經 f , 的 接 觸 獲 得 國 際 

21^判W乂需的了解，由多人組成的機構f,常有因人 

員的更替而致小能賢徹始終的危險。在目前這一類 

su判中盲義上小能稍有差別。由一個人負責記恪 

比由幾個人分開記憶小易損失原意，何《幾個人的 

見解也許根本就小同。 

本人能聯同理事會内數位同仁於本日下午向安 

全理事會提出决讒*草lfe，至覺榮幸。我們以安全 

理事會實理事和卬、巴兩國友人的資格，曾設法 

利用自其他各次爭執所得來的教訓，和我們從這次 

事件各稗特殊因素所獲得的知誡，"木瞜什米爾問 

題的解决。我們認爲«個决菡âçf^SSi係根據雙方當 

事 國 業 巳 接 受 的 原 則 而 ^ 。 戏 們 相 信 决 議 案 ^ 案 

可 使 印 、 巴 兩 國 ^ A 將 査 ^ 瞜 什 胃 * 割 爲 非 武 裝 

m,依據當地入>!^««願作成最後解决，將:S邦 

永久併入卬度或巴某浙坦賴此棰榑*t助改善印、巴 

兩國fffl的關係。 

夏晉麟先生(中國）印、巴兩國代表陳述精審， 

本人於謹愼脍聽之餘益信本次爭端實在複雜 i f iTB 

嚴重。所以本人願贊同聯合國印度——巴某斯坦問 

題委員會的顧慮周St的結論，其中有云!;s/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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咪什米爾爭端,闳根深。兩f i治傲內政治、經 

濟、*教上的激?"1暗湧，使印、巴兩國間這個未決的 

爭端，不能輕易獲得解決。 

îF像該委員會一般，本代表圃亦深信兩當事國 

政府深知其爲聯合國會員國的責仟，均望咪什米 

爾問題可得和平的最後解决。 

所 以 我 們 竭 馘 希 望 該 兩 國 政 府 審 讖 木 閬 題 時 

W 理 智 爲 重 一 本 中 庸 之 道 ， 俾 能 * 得 和 平 的 解 决 

辦 法 W 消 除 現 有 困 難 。 如 要 應 付 目 前 的 淸 勢 ， 我 

們乂須有W性、堅决態度和政治家風度。因爲這個 

理由，木人不打算評論這兩姊妹自治領閫巳往各種 

褀雑關係。正像印度——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一般, 

木人蛾想對印、巴兩國依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

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决議ME的規定所訂協定M 

實施所引起的若干特殊問題略加5寸論。這些特殊間 

題竟爲實行休戰協定的眞ÏF障礙馘屬可惜。General 

McNaughton的提集亦因同一困難未爲雙方接受。本 

人 所 指 的 是 解 散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部 隊 問 題 ， 撒 ^ 軍 

隊 問 題 保 衞 及 管 治 北 部 地 厲 問 題 。 關 於 此 點 ， 木 

人願發表一般的意見,鄭雷指出該委員會的結論，該 

結 論 稱 解 决 這 些 問 題 使 雙 方 政 府 均 感 満 f 實 在 小 

容 易 這 些 困 難 與 * Ë 們 異 Î F 的 章 要 性 相 比 太 不 相 

稱了。有關各方均巳同意，BiR有自由公IF的全民表 

决才能使咪什米爾間題得到和平的最後解决，並同 

意全民表决應儘早舉行。如印、巴兩國均願竭馘達 

成上述目標，則那些問題中沒有一個是具有水久或 

具 正 的 * 要 性 的 。 t 們 小 遇 是 舉 行 全 民 表 决 " 前 的 

問題而巳。 

讓我來首先莉論自由瞜什米爾部隊的問題。本 

人 " 爲 印 度 — — 巴 某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曾 J F 確 地 指 

出 自 由 审 隊 具 有 足 " 改 變 軍 事 局 勢 的 力 最 ， 因 此 

使軍隊撤^問題，特別是印度軍隊撒^問題，更難 

解決。該委員會龙以歉?久的語氣承餺如當時能預 

料 休 戰 將 延 長 至 - 九 m 九 年 底 巴 某 斯 坦 會 利 用 此 

一時期鞏闳E在自由厲的地位，本委員會定當處理 

八 月 十 三 日 决 議 集 第 二 部 內 的 問 題 〔 S /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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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五段〕。 

该3?R對這個問題的分析的最後一段也是値 

得 注 意 的 〔 S / 1 4 3 0 第 二 二 六 段 〕 

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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